



乐山市市中区医疗保障局
关于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评估结果的公示

为加强和规范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，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保障广大参保人员权益，根据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2号）和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）精神，经实地评估，报市中区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领导小组审定，拟确定下列医药机构为市中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：

	定点医药机构名称
	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
	地址

	乐山市市中区杏泽堂大药房
	张峰
	乐山市市中区府街5号1层

	乐山市市中区谢彬森口腔诊所
	谢彬森
	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苏中路106-114（双号）1楼

	乐山市菲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	徐香松
	乐山市市中区瑞祥路一段1507号2幢4区1楼6号

	乐山悦成口腔诊所有限公司
	彭成祥
	乐山市市中区桃园路258号1层

	乐山市中区长卷大药房
	沈燕
	乐山市市中区碧山路2588号



如有异议，请于5个工作日内以真实姓名向乐山市市中区医疗保障局（电话：0833-2096335）反映。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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